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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中央音乐学院“全国音乐等级考试”通知
各培训学校、各琴行、各位老师：
你们好！新年伊始，中央音乐学院考级委员会（安徽考区）向所有的老师致以亲切的问候，感谢各培训学校及老师们多年来对中央音乐学院考级工作的大力支持，祝大家马年身体健康，事业腾飞！
春华秋实，中央音乐学院考级迎来了20华诞，此时恰逢教育部考试中心与中央音乐学院联合推出“全国音乐等级考试”，旨在全面考察考生的音乐素养，提高考生的综合素质，推动我国社会音乐教育的繁荣与发展，此项考试的考评要求和教育部将于2015年实施的中小学校及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艺术素质测评的要求一致。
“全国音乐等级考试”首先推出的是《音乐基础知识》考试，并将逐步取代之前的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基础知识考试。新教材高度重视音乐普及和音乐教学的科学与规范，更加注重对考生的音乐感受与感知能力的培养，增强了音乐性和趣味性，以循序渐进的方式增加学习内容，有助于考生入门学习，同时有利于教师教学工作的顺利进行。
为了满足广大教师对“全国音乐等级考试”《音乐基础知识》的学习需求，加快这一培训评价体系的推广工作，教育部考试中心与中央音乐学院考级委员会拟于2014年五月开设“全国音乐等级考试”安徽考区教师培训班，由主编此教材的中央音乐学院教授赵易山老师和戴嘉枋老师亲自授课，对于培训合格者颁发证书并将纳入教育部教师资格认定系统。
中央音乐学院考级委员会（安徽考区）负责“全国音乐等级考试”在安徽考区的教师培训工作，附件及表格请至ahartpzl@163.com获取（详情见附件一），请参加师资培训的学校或个人于3月30日前寄送报名表。具体培训时间和地点将另行通知。
咨询电话: 0551-65281219       13865803863（庞老师）
          13003056673（崔浩）
附件一：全国最高等级的音乐课外教育国家考试“全国音乐等级考试” （安徽地区）培训与选拔招生简章（第一期）
附件二：《音乐基础知识》（初级）师资培训班报名表（报名表请填写后以附件形式发送至 邮箱：ahartpzl@163.com。）
安徽教育培训联盟艺术分盟
二〇一四年三月九日
全国最高等级的音乐课外教育国家考试
“全国音乐等级考试”
（安徽地区）培训与选拔招生简章（第一期）
由教育部考试中心、中央音乐学院联合举办的全国最高等级的音乐课外教育国家考试——“全国音乐等级考试” 《音乐基础知识》（初级），将于2014年暑假在（安徽地区）全面施行，现面向（安徽地区）吸收骨干教师并配合教学与考试培训。
此次教师培训是针对《音乐基础知识》（初级）新教材、新教学法、考试大纲涉及的内容及全新的考试形式而开办的。由编写《音乐基础知识》教材的两位主编亲临授课与考试，参加培训的教师经考核认定，发给“师资培训结业证书”。获得“师资培训结业证书”的教师将进入“全国音乐等级考试教师资格认定系统”。
一、报名要求 
具有中等音乐专科学校毕业以上学历或从事音乐教育二年以上者均可报名。
二、课程设置 
1．《音乐常识》教学法——系统讲解《音乐基础知识》（初级）教材中《音乐常识》部分的教学思路、方法与考试。

2.《乐理•视唱练耳》教学法——系统讲解《音乐基础知识》（初级）教材中《乐理•视唱练耳》的教学思路、方法与考试。
三、师资介绍 
1. 《音乐常识》 
教材主编：戴嘉枋—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所长 、教授。
2．《乐理•视唱练耳》
教材主编：赵易山—音乐听力专家，CCTV青歌赛综合素质评委，中央音乐学院教授。
四、培训期间课程安排
	日期
	时间
	课程内容
	主讲教师
	培训地点

	
	上午
	9：00-10：30
	《乐理·视唱练耳》教学法
	赵易山
	

	
	
	10：30-12：00
	《音乐常识》教学法
	戴嘉枋
	

	
	下午
	14：00-17：00
	《音乐常识》教学法
	
	

	
	上午
	9：00-10：30
	《乐理·视唱练耳》教学法
	赵易山
	

	
	
	10：30-12：00
	
	
	

	
	下午
	14：00-17：00
	《乐理·视唱练耳》教学法
	
	

	
	全 天
	分组考试
	戴嘉枋

赵易山
	


五、考核方式
1．现场考核：培训第三天，安排每位学员现场抽题（题目为教材重点），作10分钟左右的当堂试讲，由专家进行打分及现场点评。
2．教案考核：培训结束后二周之内，需向官方邮箱djks_music@163.com ，提交2篇教案（《乐理•视唱练耳》1篇，《音乐常识》1篇）。教案内容需与教材及培训相关，为培训成果的总结和展示，字数不低于每篇1000字，Word或PPT文档均可。
3．最终成绩：现场考核+教案考核的综合评定分数，决定最终成绩。通过者将获得由“全国音乐等级考试委员会”颁发的“全国音乐等级考试《音乐基础知识》（初级）师资培训结业证书”。 
备注：通过者名单将于两周内在网上公布，发证时间约为两个月。

六、培训费用： 1650元  (含教材费)
七、报名时间；（即日起至3月31日）
八、报名方式；
1.网上报名：请将姓名、电话、发送E-mail至ahartpzl@163.com邮箱，在给您回复的邮件中下载报名表，填好后回复至“邮箱”
    2.电话咨询：0551-65281219       13865803863（庞老师）
            13003056673（崔浩）
3，涵报：合肥市蜀山区潜山路与皖河支路交口新华国际广场 商之都三楼 六艺教育培训学校 庞甄利 收
十、缴费方式：
1.邮政汇款：按以上地址汇。 2.银行汇款：请联系庞老师告知帐号。

    十一、报到时间、地点及注意事项
1.报到时间：待定

2.报到地点：待定
3.注意事项：报到时请携带本人简历一份，一寸照片1张，两寸照片2张
    4.住宿费、交通费自理。
5.辅导班所用教材——“全国音乐等级考试”《音乐基础知识》“乐理•视唱练耳分册”（初级）及“音乐常识分册”（初级），已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发行，可在考点购买。
6.特别提示：上课期间谢绝录音、录像，请各位学员自觉遵守。 
十二、证书管理

“全国音乐等级考试《音乐基础知识》（初级）师资培训结业证书”将由中央音乐学院统一、制作、编号和管理。

注备；今年暑假音基考级教材不变。

                          安徽教育培训联盟艺术分盟
                                              2014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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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考试中心 中央音乐学院 全国音乐等级考试委员会 制表

